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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解答：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FSMA) 农产品安全规则规定

的农业用水要求 

以下内容为 FSMA 农产品安全规则子部分 E（第 112.40 条至 112.50 条）中关于农业用水要求的常

见问题解答。另请参见 FSMA 采收前农业用水最终规则及子部分 E 中关于采收期间农业用水和采

收后农业用水的要求。完整的相关要求文本可参见《联邦法规汇编》 (CFR) 第 21 篇第 112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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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问答 

1. 如果水不预期与受管制的农产品接触，那么子部分 E 中关于农业用水的要求是否仍然适

用？ 

这要视情况而定。「农业用水」部分是指用于受管制的农产品相关活动中的水，这类水预期会或

可能会（加重强调）接触受管制的农产品或与食品接触的表面。（请参见第 112.3 条）。如果水

预期会或可能会接触受管制的农产品或与食品接触的表面，那么它符合「农业用水」的定义，子
部分 E 的规定即适用。 例如，用于农作物生长相关活动的水，例如，通过直接灌溉方式施用的灌

溉用水，以及用于制备农作物喷洒液的用水。 

2. 根据农业用水的具体用途，子部分 E 中适用哪些要求？ 

如第 112.40 条所规定，如果受管制的农场1在第一栏所列的受管制的活动中使用农业用水，则该农

场必须遵守第二栏中的要求。 如适用，农场还必须遵守第三栏中的要求。 

 

如果受管制的农场在此

受管制的活动中使用农

业用水 

那么农场必须遵守这些要求 如适用，农场还必须遵守这些要

求 

(a) 种植受管制的农产品

（不包括芽菜） 

第 112.41 条 （质量标准） 

第 112.42 条 （检查与维护） 

第 112.43 条 （农业用水评估） 

第 112.50 条 （记录） 

第 112.45 条 （措施） 

第 112.46 条 （处理） 

第 112.47 条 （可进行检测的人 

员） 

第 112.151 条 （检测方法） 

(b) 芽菜灌溉用水 第 112.41 条 （质量标准） 

第 112.42 条 （检查与维护） 

第 112.44 条 (a) 款 （微生物质

量标准） 

第 112.50 条 （记录） 

  

第 112.44 条 (b) 款 （未经处理

的地下水的检测） 

第 112.45 条 （措施） 

第 112.46 条 （处理） 

第 112.47 条 （可进行检测的人 

员） 

第 112.151 条 （检测方法） 

 
1 在本指南中，对于每个涉及受管制的农场的回答，我们在首次出现时会使用完整的表述「受管制的农

场」，随后为便于阅读，仅使用「农场」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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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受管制的农场在此

受管制的活动中使用农

业用水 

那么农场必须遵守这些要求 如适用，农场还必须遵守这些要

求 

(c) 采收、包装或储 

存受管制的农产品 

第 112.41 条 （质量标准） 

第 112.42 条 （检查与维护） 

第 112.44 条 (a) 款 （微生物质

量标准） 

第 112.44 条 (d) 款 （额外的管

理与监测） 

第 112.50 条 （记录） 

第 112.44 条 (b) 款 （未经处理

的地下水的检测） 

第 112.45 条 （措施） 

第 112.46 条 （处理） 

第 112.47 条 （可进行检测的人 

员） 

第 112.151 条 （检测方法） 

3. 受管制的农场在遵守子部分 E 中的要求时，是否需要考虑任何建筑物或设备？ 

是。「农业用水系统」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作为供水分配系统组成的任何建筑物或结构

（如水井房、泵站或棚屋），以及在农作物种植、采收、包装或储存活动中用于向受管制的农产

品施用农业用水的所有设备」（第 112.3 条）。因此，只要任何建筑物、结构或设备属于受农场

农业用水系统的组成部分，该农场就必须在其可控范围内，根据第 112.42 条的规定对这些组成部

分进行检查和维护，并且在适用的情况下，根据第 112.43 条的规定进行农业用水评估时，也应将

这些组成部分纳入考虑。 

例如，在评估农业用水系统对潜在污染源的防护程度时，农场应考虑作为其农业用水系统一部分

的建筑物或结构是否能够保护系统的其他组成部分免受潜在污染源的影响（如水井房或储物棚可

能会保护水井和/或用水设备免受碎屑、垃圾、家养动物或其他潜在污染源的影响）。 

4. 在遵守子部分 E 中的要求时，「相邻或附近土地」是什么意思？ 

就子部分 E 而言，「相邻」土地是指与受管制的农场土地相邻、具有共同边界的土地。「附近」

土地是指土地涵盖更广泛的范畴，包括与农场土地不毗邻，但根据其地理位置可能影响农场农业

用水系统的土地。例如，即使这些生产活动的土地不与农场土地相邻，其农业用水仍可能受到农

业活动及其产生的径流对地表水源或用于农业灌溉的开放式输水系统的影响。 

5. 在满足子部分 E 中的要求时，可能相关的相邻或附近土地用途的示例有哪些？ 

「相邻」或「附近」土地上的许多活动可能会造成或形成某些情形，这些情形很可能将已知或可

合理预见的危害引入农业用水系统。示例包括但不限于：其他农业作业（如用于种植作业、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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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乳制品生 产、禽类养殖、牲畜圈舍、商业饲养场及有工作动物的农场的土地）；堆肥场

地；用于休闲活动的土地（如露营地）；废水处理设施（或其他可能产生人类废物的来源，如厕

所设施和污水处理系统）；城市或郊区开发活动；以及野生动物频繁出入或栖息的土地。 

 

农业用水系统的检查和维护 

6. 在第 112.42 条 (a) 款和 (b) 款中，农业用水系统的「检查」与「维护」有什么不同？ 

在受管制的农场可控范围内，对农业用水系统进行检查，通常是确保该系统能够提供安全且具有

足够卫生质量的水以满足预期用途的首次机会。 对农场农业用水系统的检查，为识别和评估可能

导致农场农业用水受污染的活动和情况提供了机会。此外，检查结果可以为农场提供其供水系统

的历史信息，包括水质及可能影响水质的因素。关于农业用水系统检查的要求可参见第 112.42 条 

(a) 款。 

 

定期对农场农业用水系统进行维护对于确保农场用水的持续安全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不定期维

护，农业用水系统的部分设施可能发生故障、腐蚀、积聚杂物，或以其他方式成为污染源。关于

农业用水系统维护的要求可参见第 112.42 条 (b) 款。 

7. 受管制的农场是否需要根据第 112.42 条 (a) 款检查不在其控制范围内的农业用水系统部

分？ 

受管制的农场无需根据第 112.42 条 (a) 款检查超出其控制范围的农业用水系统部分。然而，农场

对其农业用水系统的控制程度，以及农场可能难以或无法控制的某些因素，很可能会影响对农场

农业用水系统相关潜在危害的识别或评估。在根据第 112.42 条 (a) 款进行检查时，对这些因素进

行评估，有助于农场确定如何安全、适当地使用其农业用水系统的水。 

8. 根据第 112.42 条 (a) 款，关于农业用水系统检查的相关信息有哪些示例？ 

根据第 112.42 条 (a) 款的要求，在生长季开始时（视情况而定，但至少每年一次），受管制的农

场必须检查其所有在可控范围内的农业用水系统，以识别任何可能将已知或可合理预见的危害引

入或附着于受管制农产品或食品接触表面的情况。这包括对以下方面的考虑： 

• 每种农业用水来源的性质（例如，地下水或地表水） 
o 例如，地表水来源会受到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会决定其整体组成、

化学性质和微生物水质（如侵蚀、径流、灰尘、悬浮沉积物等）。相比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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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来源通常较少含有微生物，包括病原体，这是由于土壤的天然过滤作用

所致。然而，地下水可能受到污染，其微生物水质可能恶化，例如，当水井建

造不当、维护不善或选址不当； 

• 农场对每种农业用水来源的控制程度 

o 例如，如果小型泉水的分布区域在农场可控范围内，且农场能够保护泉水免受

地表活动的影响，那么农场可能对该地下水来源拥有更高的控制程度。农场对

农场内的地表水来源（如蓄水池、汇水区和池塘）的可获取性和控制程度，可

能高于对仅流经但并非起源于农场土地的地表水的控制程度； 

• 每种农业用水来源的防护程度 

o 例如，防护措施可以包括覆盖物、围护设施、土堤或其他障碍物，这些措施有

助于保护水系统免受可能的污染源影响（例如，有助于最大限度减少径流对供

水系统影响的障碍物）； 

• 相邻和附近土地的使用 
o 例如，上游田地的径流可能流入农场的农业用水系统。尽管农场可能几乎或完

全无法控制其他农业用水者的用水方式，但要求农场考虑其所知的附近用水情

况，将有助于农场确定适当且安全的用水方式；以及 

• 在水到达受管制的农场之前，其他农业用水者将已知或可合理预见的危害引入农业用
水的可能性。 

o 例如，如果农场使用河水进行灌溉，且位于向该河排放废水的污水处理厂下 

游，则该农场必须考虑污水处理厂在水到达农场之前可能将危害引入水中的可

能性。例如，农场需要考虑未经处理的市政污水意外排入河流的可能性。 

9. 根据第 112.42 条 (b) 款的规定，作为农业用水系统维护的一部分，受管制的农场是否必须

消除其种植田地中的积水？ 

我们认识到，在灌溉后，田间区域或植物根部可能会暂时形成小面积积水。这类少量积水是暂时

性的，并且在正常灌溉过程中会出现。我们并非表示积水总是能够被消除。然而，长时间滞留的

积水可能成为污染源，且靠近农作物的积水可能吸引害虫和其他动物，这些害虫和动物可能将危

害带入积水，从而污染农产品。因此，受管制的农场必须在必要和适当的情况下，采取合理必要

的措施，以降低因受管制农产品接触积水而可能导致已知或可合理预见的危害污染农产品的风险

（第 112.42 条 (b)(4) 款）。例如，根据具体情况，防护屏障（如地膜覆盖）、设备调整、培土和

缚桩等方法，可能适用于减少积水的形成或将积水与受管制农产品分隔开，从而降低潜在风险。 

 

采收前农业用水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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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问答 

10. 对于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何时必须进行采收前农业用水评估？ 

在生长季开始时进行农业用水评估，可能对受管制农场有益，因为这样做有助于及早发现某些状

况，从而判断是否需要根据第 112.45 条采取相应措施。然而，我们也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保

持灵活性，例如，对于全年均可生长的农作物，或对于全年种植多种农作物或采用错茬种植的农

场。因此，第 112.43 条 (a) 款要求农场在生长季开始时（可视情况而定）进行农业用水评估，但

至少每年一次。 

此外，当农场的农业用水系统、用水方式、农作物的特性、环境条件或其他相关因素发生重大变

化，并且这些变化可能导致已知或可合理预见的危害被引入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或食品接

触表面时，农场必须进行重新评估。根据第 112.43 条 (e) 款因重大变化而进行的重新评估，必须

评估受该变化影响的所有因素和状况。 

11. 在对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进行采收前农业用水评估时，受管制农场需考虑上游多远
范围内的潜在危害来源？ 

由于农业用水系统和不同种植区域存在差异，受管制农场在考虑可能影响其农业用水系统的潜在

危害来源时，会有很大差异，可能涉及农场无法控制的因素，并且很可能取决于每个农场独特的

农业用水系统和种植作业情况。因此，我们认为规定农场在根据第 112.43 条为受管制农产品（芽

菜除外）进行农业用水评估时，必须考虑可能影响水质的因素的具体距离是不适宜的。 

农场可以利用多种资源来获取可能影响其农业用水水质的影响情况及性质的相关信息。请参见问

题 12。 

12. 在为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进行采收前农业用水评估时，受管制农场如何获取不在其
控制范围内的潜在危害来源的信息？ 

有多种资源可供使用，这些资源可能帮助了解可能影响受管制农场农业用水水质的影响及其性

质。例如，可以通过目视观察、向当地推广人员或行业协会获取信息，或利用在线资源（如地图

工具），这些资源可能提供有关地形及潜在危害来源接近程度的有用信息。根据所使用的水源类

型，也可能存在一些组织或水务管理机构（如灌溉区管理者），可作为信息来源。农场可参考多

种资源，深入了解其他用水者及相邻和附近土地的利用情况，从而为农业用水评估和风险管理决

策提供更充分的信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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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根据第 112.42 条进行的农业用水系统检查与维护，与根据第 112.43条对受管制农产品

（芽菜除外）进行的采收前农业用水评估，有何区别？ 

第 112.43 条对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的采收前农业用水评估的要求，是对第 112.42 条农业用

水系统检查与维护要求的补充。第 112.42 条要求农场对其可控范围内的农业用水系统组成部分进

行检查和维护，适用于所有农业用水用途（不仅限于用于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采收前的

水）；而第 112.43 条 (a) 款则要求农场对可能将已知或可合理预见的危害引入其非芽菜类受管制

农产品采收前农业用水的潜在来源和途径进行更全面的评估。 

虽然根据第 112.42 条进行的检查和维护结果可以用于指导第 112.43 条 (a) 款下的农业用水评估 

（或第 112.43 条 (e) 款下的重新评估需求），但满足第 112.42 条的要求并不能免除农场根据第 

112.43 条进行农业用水评估的义务。 

例如，如果某受管制农场使用农场内的池塘作为采收前农业用水来源，那么农场在进行第 112.43 条

规定的采收前农业用水评估时，会将根据第 112.42 条进行的检查和维护结果纳入考虑。 根据第 

112.43 条，为了识别潜在的危害，受管制农场需要对其用于非芽菜类受管制农产品的每个采收前

农业用水系统进行全面评估，评估范围应涵盖从水源到水的实际使用点的全过程。 受管制农场不

能仅依赖根据第 112.42 条进行的检查活动来满足第 112.43 条的农业用水评估要求，因为农业用水

评估需要考虑更广泛的因素，包括农业用水操作、农作物的特性及其他相关因素。 

 

豁免 

14. 如果来自「豁免」水源的水在用于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采收前农业用水之前水质发
生变化，受管制农场是否仍有资格获得第 112.43 条 (b) 款规定的农业用水评估豁免？ 

不可以。只有当农场能够证明该水符合第 112.43 条 (b)(1)(i)、(ii) 或 (iii) 款的要求，且在水被用作

农业用水之前，其相关水质合理地预计不会发生变化（例如，由于水的储存、储存或输送方式所 

致）时，该受管制农场才可免于准备书面农业用水评估（第 112.43 条 (b)(2) 款）。（第 112.43 条 

(b)(1)(i)、(ii) 和 (iii) 款的要求指的是：农场需证明其用水符合适用于高风险用水的特定要求（如用

于采收和采收后农业用水）；水源来自符合特定要求的公共供水系统或供应；或用水已按照本规

则进行处理，分别对应 (i)、(ii) 和 (iii) 款。） 

例如，如果农场从公共供水系统获取水源，该系统提供的用水在微生物指标上符合CFR 第 40 卷

第 141 部分（第 112.43 条 (b)(1)(ii) 款）的要求，并通过封闭的输水系统输送以保持水质，则在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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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所有相关要求的前提下（包括农场持有能够证明相关要求已获得满足的检测结果或合规证

书），该农场可能有资格获得豁免。然而，如果农场在将该水用作「非芽菜类受管制农产品的采

收前农业用水」之前，通过开放的渠道系统输送，而水质在使用前很可能发生变化，则该农场不

符合免于进行农业用水评估的豁免资格。 

15. 根据第 112.43 条 (b)(1)(i) 款规定，受管制农场是否必须同时将农业用水用于采收前及采收/

采收后用途，才能获得免于为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进行农业用水评估的豁免资格？ 

不是的。虽然第 112.43 条 (b)(1)(i) 款所述规定适用于第 112.44 条 (a) 款中所列用途的水（如用于

采收和采收后用途的水），但如果农场仅将农业用水用于采收前活动，仍可能符合该豁免资

格，前提是满足所有适用要求。 

 

农业用水系统 

每种水源的位置和性质 

16. 用于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采收前农业用水的地表水源是否总是被视为「高风险」，
并因此认定需要根据第 112.45 条的规定采取合理必要的措施？ 

农业用水的风险会因水源不同而有所差异。即使在同一种类型的水源（如地表水）中，其相关风

险也可能有所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危害被引入的性质和可能性。例如，如果农场有两个

不同的蓄水池——一个地势高于周边土地，另一个地势低于周边土地——它们都被视为地表水

源。然而，地势较高的蓄水池可能比另一个蓄水池更能防止径流带入危害，因此在作为采收前农

业用水使用时，其风险可能较低。 

此外，农业用水相关的风险还取决于农业用水施用到受管制农产品的具体方式和时间、受管制农

产品的特性以及环境条件。因此，农场必须根据第 112.43 条 (a) 款的规定，在农业用水评估中评

估这些各类因素，以帮助判断是否需要根据第 112.45 条采取合理必要的措施，降低采收前农业用

水可能导致的已知或可合理预见的危害对非芽菜类受管制农产品或食品接触表面的污染风险。鉴

于行业内水系统、作业和环境条件存在差异，并非所有地表水水源都需依据第 112.45 条的规定 

实施纠正或缓解措施。 

 

水分配系统的类型 

17. 在为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进行采收前农业用水评估时，受管制农场如何对既包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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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式又包含封闭式组成部分的水分配系统进行评估？ 

在根据第 112.43 条 (a)(1) 款的规定对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进行采收前农业用水评估时，农

业用水分配系统同时包含开放式和封闭式组成部分的受管制农场，必须考虑每个组成部分的各自

属性和特性。例如，开放式分配系统（如渠道和支渠）可能通过径流、动物入侵、直接排放或渗

漏等途径引入危害。封闭式分配系统（如管道分配系统）可以在输送过程中帮助保护水质，防止

潜在危害的引入。然而，封闭管道系统仍可能引入危害，例如，当其与其他系统互连且缺乏充分

的回流防护时。 
 

防止潜在污染源的保护程度 

18. 在对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进行采收前农业用水评估时，应考虑的与动物活动相关的
信息的示例有哪些？ 

 

可能将污染引入水源或分配系统的动物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任何规模的牲畜饲养作业、乳制品生 

产、家禽养殖、牲畜圈舍，或严重的野生动物入侵及野生动物栖息地。 

根据第 112.43 条 (a)(1)(iii) 款的规定，用于评估农业用水系统防护动物相关潜在污染源程度的相关 
因素示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 动物活动的出現及位置，例如，是否存在动物可能靠近或直接进入采收前农业用水系

统的区域（如用于休憩或饮水的区域）。其中还应考虑可能影响动物进入农业用水系

统的围栏、围堵设施或其他措施； 

• 可能吸引动物接近农业用水系统的潜在诱因和栖息地的存在及位置（如浓密植被、林

地、水源或积水区域）； 

• 来自现有或历史上与动物相关的土地的径流是否可能进入农业用水系统，包括是否存

在土质导流堤、沟渠或其他能最大限度减少径流的屏障； 

• 在采收前农业用水施用于非芽菜类受管制农产品时，动物是否能够进入与农业用水系

统相关的区域；以及 

• 是否存在用于处理、输送或存储动物废弃物的系统或结构（如动物圈舍、堆肥堆、粪

坑、粪肥池或其他废弃物储存结构或系统），这些可能成为农业用水系统的潜在污染

源。例如，其中还应考虑运输动物废弃物的车辆是否经过可能将动物废弃物中已知或

可合理预见的危害带入农业用水系统的区域或路径。 

19. 在对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进行采收前农业用水评估时，应考虑的与动物源性生物土
壤改良剂 (BSAAO) 相关的信息的示例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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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安全条例第 112.3 条将「动物源性生物土壤改良剂 (BSAAO)」定义为：「任何全部或部分

由动物源性材料构成的生物土壤改良剂，例如，粪肥或非粪便动物副产品（包括动物尸体）或餐

厨废弃物，单独或混合使用。动物源性生物土壤改良剂一词不包括任何形式的人类排泄物。」 

 
用于评估农业用水系统防护与 BSAAO 相关的潜在污染源程度的相关因素示例，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方面： 

• BSAAO 储存或施用于土地的区域相对于农业用水系统的位置及其接近程度； 

• 来自 BSAAO 储存或施用于土地区域的径流或尾水是否可能流入农业用水系统，包括

是否存在土质导流堤、沟渠或其他能最大限度减少径流的屏障； 

• BSAAO 是否经过处理，以及处理程度如何； 

• BSAAO 是否在采收前农业用水施用于非芽菜类受管制农产品期间施用于土地；以及 

• 是否存在用于处理、输送和存储 BSAAO 的系统或结构（如堆肥堆、粪坑、粪肥池或

其他废弃物储存结构或系统），这些可能成为农业用水系统的潜在污染源。例如，其

中还应考虑运输BSAAO 的车辆是否经过可能将 BSAAO 中已知或c可合理预见的危害

带入农业用水系统的区域或路径。 

20. 在对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进行采收前农业用水评估时，应考虑的与未经处理或部分
处理的人类排泄物相关的信息的示例有哪些？ 

对未经处理或处理不当的人类排泄物相关危害的评估，包括潜在污染源的考虑，例如，污水处

理厂、厕所设施（移动或固定）、污水系统、化粪池及排水区。 在评估农业用水系统对未经处

理或部分处理的人类排泄物相关潜在污染源的防护程度时，可以考 

虑的相关因素的示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 人类排泄物是否经过处理，以及处理的方式； 

• 人类排泄物是否直接从其来源排入农业用水系统； 

• 人类排泄物的潜在来源与农业用水系统的接近程度； 

• 人类排泄物的潜在来源与农业用水系统之间的地形情况；以及 
人类排泄物的潜在来源与农业用水系统之间是否设置了任何物理防护措施，以降低危
害被引入的可能性。 

21. 在对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进行采收前农业用水评估时，是否还有除其他用水者、动
物、BSAAO 及人类排泄物之外的潜在危害源适宜被考虑？ 

根据第 112.43 条 (a)(1)(iii) 款的规定，作为农业用水评估的一部分，受管制农场必须评估其农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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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统对潜在污染源的防护程度。虽然其他用水者、动物活动、与动物活动相关的相邻或附近土

地的利用、BSAAO 或未经处理或处理不当的人类排泄物均被列举为潜在污染源的示例，但第 

112.43 条 (a)(1)(iii) 款中的示例清单并非详尽无遗。例如，如果情形适用，农场在进行农业用水评 

估时必须考虑以下潜在污染源： 

• 可能影响水体微生物质量的渠道系统上游维护活动（如疏浚）； 

• 可能通过径流将危害引入农业用水系统的城市开发活动；以及 

• 可能将危害引入农业用水系统的人类活动（如休闲车营地）。 

 

农业用水操作 

22. 如果受管制农场不确定农业用水最后一次施用与采收之间的时间间隔，该农场在为受管制
农产品（芽菜除外）进行采收前农业用水评估时，应如何考虑这一因素？ 

我们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农业用水最后一次施用与采收之间的时间间隔可能存在不确定性。

在此类情况下，受管制农场可以运用其过往经验及农艺知识，在农业用水评估中对预计间隔时间

进行估算。例如，如果农场知道最后一次用水通常发生在采收前 1 到 2 周，即使确切间隔可能有

所不同，并且要到采收前才能确定，农场仍可在其农业用水评估中记录该信息，并在根据第 

112.43 条 (a) 款评估其他因素时，将该信息纳入考量，用于制定采收前农业用水的决策。 
 

农作物的特性 

23. 在对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进行采收前农业用水评估时，应考虑的与农作物的特性相
关的信息的示例有哪些？ 

 
根据第 112.43 条 (a)(3) 款的规定，受管制农场必须评估其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是否存在易

受污染的特性。例如，评估该农作物是否容易让细菌附着在表面，或是否容易让微生物危害进入

内部组织。例如： 

• 农作物的表面特性（例如，叶菜类等表面积较大的农产品）和地形特征（例如，网纹瓜等

表面粗糙的农产品）可能促进病原体的附着或滞留（如果农业用水中存在病原体）； 

• 农作物的生长特性（例如，贴近地面生长）可能影响其污染发生的概率和程度。此外，在

降雨期间，飞溅传播到此类农作物的可能性可能会成为问题；以及 

• 由天气事件造成的物理损伤（例如，表皮冻结或冰雹损伤）或生物性损伤（例如，植物病

原体造成的损伤）可能会增加农作物对微生物入侵其内部组织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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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如果受管制农场种植多种受管制农产品，是否必须在针对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的采
收前农业用水评估中，将每种农作物的特性均纳入考量？ 

受管制农场可以根据其采收前农业用水的使用方式和种植作业的实际情况，灵活评估第 112.43 条 

(a)(3) 款中涉及的农作物特性。虽然有些农场可能使用同一农业用水系统，种植多种农作物，但

在某些情况下，农作物可能具有相似特性，因此农场可以根据这些广泛的相似性对农作物进行归

类。例如，如果某农场种植多种叶菜类农作物，农场可以同时评估所有类型的特性，记录其表面

积大、表面粗糙等特征，这可能增加污染物被滞留并在较长时间内存活的可能性。同样，如果某

农场种植橙子、柑橘和柠檬，农场可以评估柑橘类水果的普遍特性。如果某种农作物具有区别于

其他农作物的独特特性，农场可在农业用水评估中记录该独特特性，而无需为该单一农作物建立

独立评估。例如，农场可以说明某种叶菜类农作物是否特别容易受到物理损伤，而这种损伤可能

导致病原体在进入后得以存活和/或繁殖。 

 

环境条件 

25. 在对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进行采收前农业用水评估时，应考虑的与环境条件相关的
信息的示例有哪些？ 

 

根据第 112.43 条 (a)(4) 款的规定，受管制农场必须考虑环境条件，包括在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可能

影响农业用水系统（例如，搅动沉积物）或受管制农产品（例如，可食用叶片受损）的暴雨或极

端天气事件的发生频率，以及空气温度和日照情况。例如： 

• 温度和季节性变化预计会对食源性病原体在环境中的存活能力产生影响。一般来说，随着

温度升高，水源中病原体的存活率会下降，但在某些地理区域和/或特定农场环境中可能存

在例外情况； 

• 降雨的季节性变化，尤其是强降雨和洪涝事件，会显著影响地表水水质，并可能导致沉积

物在水体中扩散——这些沉积物可作为病原体的储存库； 

• 空气传播也可能导致环境（例如，农业用水和农作物种植区域）受到污染，尤其是在干

燥、多风的条件下； 

• 天气事件，例如，冰冻或冰雹，可能对农作物的表皮屏障或农产品造成物理损伤（例如，

刺穿或碰伤），从而可能使病原体在农产品上存活；以及 

• 农产品在采收前所携带的病原体及其他微生物能否存活，取决于多种环境因素，包括阳光

（紫外线）强度、湿度水平和温度。通常情况下，与多云、凉爽和潮湿条件下观察到的灭

活速度相比，在炎热、干燥和阳光充足的条件下，病原体及其他微生物的死亡或失活速度

相对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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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受管制农场如何获取环境条件信息，以用于其对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的采收前农业
用水评估？ 

在许多情况下，受管制农场可以利用其以往经验以及对种植区域的了解，对农业用水评估中的环

境条件进行评估。例如，许多农场在制定农作物管理决策以及确定农作物的种植和采收时间时，

已经将天气和气候条件纳入考量。我们并不要求农场获取当地环境的详细报告、对天气事件进行

复杂的科学分析，或前往气象站以获取相关信息。相反，对一般趋势的了解，例如，识别雨季、

月平均气温以及季节性日照变化，通常能够为农场的农业用水评估提供足够的信息。如果农场是

刚开始在该区域种植，农场可以通过互联网资源（例如，月平均气温和降雨量）、合作推广机构

以及其他本地资源获取有关环境条件的相关信息。 

27. 受管制农场如何在对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进行采收前农业用水评估时考虑不可预测
的天气因素？ 

 

在大多数情况下，受管制农场可以利用其以往经验以及对种植区域的历史了解，不仅可以评估环

境条件的一般「常规」趋势（例如，每年的季节性日照规律），还可以评估那些不常发生但仍然

可能影响农业用水系统或受管制农产品的环境条件（例如，偶尔可能出现的飓风、大风或暴

雨）。通过在农业用水评估中考虑到这些事件，农场能够制定相应计划，以在此类事件发生时确

保采收前农业用水的安全性和质量。 

然而，我们认识到农场无法预见所有可能出现的环境条件。超出农场评估范围的意外环境条件 

（例如，可能给地表水或地下水源引入新危害的意外洪水，或可能影响农场管道输送系统的地

震）均属于重大变化，应根据第 112.43 条 (e)(2) 款进行重新评估。重新评估必须对受此类变化影

响的所有因素和条件进行评估，包括第 112.43 条 (a)(1) 至 (5) 款中列出的因素、任何新识别的危害，

以及根据第 112.43 条 (c) 款得出的结果和判定。 

 

重新评估 

28. 根据第 112.43 条 (e) 款的规定，需要重新评估的「 重大变化」的示例有哪些？ 

根据第 112.43 条 (e) 款部分的规定，如果农场的农业用水系统、农业用水操作、农作物的特性、

环境条件或其他相关因素发生重大变化，并且该变化会影响危害识别或根据第 112.43 条 (c) 款做

出的风险管理判定，则受管制农场必须进行重新评估。例如： 

• 将水源从未经处理的地下水改为未经处理的地表水，或安装并使用新的水分配系统，均属

于重大变化，需要进行重新评估，因为保护程度和危害引入的可能性可能存在差异，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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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影响风险管理决策； 

• 相邻或附近土地用途的某些变化——例如，相邻或附近土地开始用于新的奶牛养殖生产—

—属于重大变化，因为该土地的新用途可能在向农业用水系统引入危害的潜在风险方面存

在差异； 

• 农业用水操作的变化，包括灌溉方法或灌溉时间的变化，属于重大变化，需要重新评估，

因为不同的操作方式可能对农作物带来不同的风险； 

• 种植与以往不同类型的受管制农产品属于重大变化，因为该农作物的独特特性可能会影响

其是否容易受到农业用水的污染；以及 

• 一些环境条件，例如，突发洪水可能会将危害引入地表水或地下水源，并且此类风险在农

业用水评估中尚未被纳入考量，属于重大变化，要求农场进行重新评估。 

 

重新评估必须评估这些变化对第 112.43 条 (a) 款中的各项因素的影响、任何新识别出的危害，以

及根据第 112.43 条 (c) 款得出的结果和判定。 

 

作为评估的一部分进行检测 

29. 如果某受管制农场在对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进行采收前农业用水评估时，对其采收
前农业用水进行检测，则该农场需要遵循什么样的采样频率和微生物标准？ 

根据第 112.43 条 (d)(3) 款的规定要求，对于在评估中将采收前农业用水检测作为一部分的受管制

农场，检测样本的频率和所应用的任何微生物标准（或标准）必须具有科学有效性和适当性，以

便结合根据第 112.43 条 (a) 款所评估的其他因素，以帮助确定是否有必要采取第 112.45 条下的措

施，以减少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或食品接触表面受到已知或可合理预见的危害污染的可能

性，这些危害与种植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所使用的农业用水相关。 

农场可以灵活选择任何采样频率和微生物标准（或标准），只要符合第 112.43 条 (d)(3) 款的要求

即可。例如，这可以包括农场基于其历史数据和/或对水源水质波动情况的了解而制定的采样频

率。 考虑到其他场地或区域特定数据或信息的采样方法，也可能是合适的。 

在 2015 年农产品安全最终规则中规定的采收前农业用水采样频率和微生物标准，属于农场可选择

采用的方式示例，但并非强制要求。此外，如果农场掌握了科学有效的数据或信息，能够支持其

采用比 2015 年农产品安全最终规则更能反映自身独特情况的采样频率和/或微生物标准（或标

准），则该农场必须根据第 112.43 条 (d)(3) 款使用这些信息。 

30. 如果用于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的采收前农业用水符合受管制农场根据第 112.4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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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款制定的微生物标准，这是否意味着第 112.45 条规定的措施不再被认为是合理必要

的？ 

农业用水是否符合根据第 112.43 条 (d) 款制定的微生物标准（或标准），并不是决定根据第 

112.45 条采取纠正或缓解措施是否合理必要的唯一依据。相反，采收前农业用水检测的结果仅作

为额外的信息来源，受管制农场可利用这些信息进一步为其农业用水评估提供参考。 

例如，如果农场按照第 112.43 条 (c)(4) 款将用水检测作为评估的一部分，除了判断用水是否符合

根据第 112.43 条 (c)(3) 款制定的标准（或标准）之外，农场还可以通过分析长期收集的检测结 

果，了解水质变化情况，从而识别可能对水系统构成危害的因素。即便水质未超过农场制定的标

准（或标准），农场仍可能发现，例如，当候鸟出现在该区域时，水质会受到影响而下降。另一

个例子是，农场在查阅历史数据时可能会发现，某段时期的检测结果显示通用型大肠杆菌含量持

续低于近期数据，这可能表明发生了影响水系统的某种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水质未超过农场制定的标准（或标准），水质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仍可显示出

农场农业用水存在潜在的污染源。农场在进行农业用水评估时，必须综合考虑这些信息及其他因

素。 

31. 如果受管制农场在评估过程中对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的采收前农业用水进行检测，
是否可以参考历史数据？ 

我们认识到利用历史检测结果的价值，尤其是在分析水质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时，这有助于进一步

为受管制农场的农业用水评估提供参考。当潜在危害间歇性进入水系统时，历史数据尤其有用。

农场可以通过对比长期数据，进一步为判断是否需要根据第 112.45 条采取合理必要的措施提供依

据。例如，如果农场担心水质可能因降雨而受到影响，例如，雨水径流流入水源或搅动沉积物，

农场可利用长期收集的水质数据，评估降雨事件后水质相较于基线水平（即降雨量有限或无降雨 

时）是否发生恶化。 

 

评估结果 

32. 在为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进行采收前农业用水评估时，如果识别出潜在污染源，仅
凭这一点是否就意味着根据第 112.45 条采取措施是合理必要的？ 

如果受管制农场根据第 112.43 条 (a)(1) 款识别出潜在污染源，并不意味着根据第 112.45 条采取措施

就是合理必要的。相反，农场必须根据第 112.43 条 (a)(1) 至 (5) 款评估的所有信息，就评估结果作

出书面判定。这包括以下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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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用水系统（包括水源、水分配系统，以及对潜在污染源的防护程度）； 

• 农业用水操作和管理； 

• 农作物的特性； 

• 环境条件；以及 

• 其他相关因素（如适用，包括检测结果）。 

33. 针对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的采收前农业用水，纠正措施合理必要的情形与缓解措施
合理必要的情形有何区别？ 

针对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的采收前农业用水，「纠正措施」是指当水质不安全或卫生质量

不足以满足其预期用途时，受管制农场必须实施的措施。纠正措施适用于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保

障公众健康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农场必须立即停止使用该用水，并在恢复使用前实施相应的

纠正措施。请参见第 112.43 条 (c)(1) 款及第 112.45 条 (a) 款。 

相对而言，「缓解措施」在决策时机上比第 112.43 条 (c)(1) 款和第 112.45 条 (a) 款要求的立即行动

更具灵活性。缓解措施应在可行的最短时间内实施，且最迟不得超过农场进行农业用水评估或重

新评估之日起 1 年；但对于与动物活动、BSAAO 或相邻或附近土地上存在未经处理或处理不当的

人类排泄物相关的已知或可合理预见的危害，缓解措施必须立即实施，并且最迟不得超过此类评

估或重新评估所属的同一生长季。请参见第 112.43 条 (c)(2) 款、第 112.43 条 (c)(4)(i) 款及第 112.45 

条 (b) 款。 

34. 在何种情况下，第 112.43 条 (c)(1) 款所规定的结果适用于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的采收

前农业用水（也就是说，当采收前农业用水不安全且卫生质量不足以满足其预期用途

时）？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没有其他信息或情况表明水是安全的（例如，农场在相关时间段未使用采收

前农业用水），则很可能导致第 112.43 条 (c)(1) 款所规定的结果，即水质不安全或卫生质量不足

以满足其预期用途。在这种情况下，农场必须立即停止使用该用水，并在恢复使用前，根据第 

112.45 条 (a) 款采取纠正措施。例如： 

• 未经处理的污水进入农业用水系统的事件（例如，管道破裂导致污水泄漏，或污水处

理设施将污水不当排放到农业用水系统中）； 

• 动物粪便大量进入农业用水系统的情况（例如，粪肥池溢流进入农业用水系统所导致
的情况）；以及 

• 农业用水系统中出现死亡或腐烂动物的情况（例如，水井中有死亡的动物，或渠道中

有羊只进入并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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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示例并不是第 112.43 条 (c)(1) 款适用情况的唯一情形，也不要求实际情况必须像这些

示例一样明确，才能适用第 112.43 条 (c)(1) 款。 

35. 受管制农场在根据第 112.43 条 (c) 款对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的采收前农业用水进行

评估结果判定时，如何考虑与相邻及附近土地利用相关的不确定性？ 

我们认识到，受管制农场在评估与相邻及附近土地上的动物活动、BSAAO，以及未经处理或处理

不完全的人类排泄物相关的信息时，可能面临不确定性，例如，上游用水者不愿共享相关信息。

鉴于与相邻及附近土地利用相关的风险特性，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农场在判断是否需要根

据第 112.45 条采取合理必要的措施时，应在考虑第 112.43 条 (a)(1) 至 (5) 款评估的其他信息的基础

上，额外考虑相邻及附近土地利用可能增加危害引入的可能性。 
 

采收和采收后农业用水 

36. 第 112.44 条 (a) 款中规定的「每 100 毫升水中不得检出通用型大肠杆菌」的微生物标准，

是否要求在采收及采收后用水的整个使用过程中始终适用？ 

我们认为，第 112.44 条 (a) 款的微生物标准适用于将水加入卸料水槽、输水槽或清洗槽的整个过 

程。用于采收及采收后农业用水的其他管理和监控措施，可参见第 112.44 条 (d) 款。 

37. 根据第 112.44 条 (d)(1) 款中的“管理用水”，是否意味着受管制农场必须对用于采收及采

收后的非一次性使用水（包括循环或重复使用水）进行处理？ 

第 112.44 条 (d)(1) 款部分规定，受管制农场必须在采收、包装和储存受管制农产品的过程中，根

据需要对用水进行管理。鉴于农业用水在采收活动期间或采收活动后直接接触受管制农产品的处

理程序、清洗线设置以及农产品特定操作方式差异较大，我们并不要求对用水进行处理。相反，

我们为农场提供了灵活性，可根据其实际操作实施适当措施以遵守第 112.44 条 (d)(1) 款的规定，

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对非一次性用水进行消毒处理。 

38. 当农业用水用于采收及采收后用途时，第 112.44 条 (d)(3) 款中关于维持和监控水温的要

求，是否适用于所有农产品？ 

 

根据第 112.44 条 (d)(3) 款的规定要求，受管制农场必须将用水维持在适合具体农产品及操作的温

度（考虑浸泡的时间和深度），并对水温进行监控，以确保水温足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具有公共卫

生意义的微生物渗入的可能性。因此，该要求仅针对适用的农产品和操作方式，并且仅在必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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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病原体渗入的可能性。 
 

纠正措施与缓解措施 

39. 受管制农场是否可以等到相关的时间段结束后，再对其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的采收
前农业用水实施缓解措施？ 

第 112.43 条 (c)(4)(i) 款和第 112.43 条 (c)(2) 款中缓解措施的最晚实施时限（即分别为「农业用水评

估之日起一年之内完成实施」和「在与评估同一生长季结束前完成实施」）的规定，体现了管制

机构对受管制农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无法立即实施缓解措施的认识。例如，某些缓解措施，或者

进行必要的改动（如维修）或改变用水方式，可能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实施，因为这些措施可能涉

及改造现有的农场基础设施和设备，或引入新的基础设施和设备。此外，这些截止时间点十分重

要，因为它们构成了一个判断依据：如果农场在截止时间之后仍未实施缓解措施，则必须停止使

用该用水，直到根据第 112.45 条 (b)(2) 款实施了适当的缓解措施为止。 

然而，将这些截止时间点纳入第 112.43 条 (c)(4)(i) 款和第 112.43 条 (c)(2) 款，并不意味着农场可以 

拖延至评估日期之后的年末，或与评估同一生长季结束时（视具体情况而定）才开始实施第 
112.45 条 (b) 款规定的缓解措施。相反，农场必须根据自身情况，分别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

或「及时」实施缓解措施。 

40. 如果某些危害超出了农场控制范围，受管制农场应如何管理可能影响受管制农产品（芽菜
除外）采收前农业用水的风险？ 

我们认识到，受管制农场未必总能控制已知或可合理预见的潜在危害源（例如，源自毗邻或附近

土地使用活动，或其他用水者的危害）。鉴于并非每项措施都适用于或可行于每个农场，该规则

在第 112.45 条中纳入了多种可选措施，包括那些即便农场无法控制的潜在危害源（即危害可能进

入农业用水系统的位置或环节）也能实施的措施。 

 

例如，即使危害源超出农场的控制范围，采取将径流水引离农场水系统或以其他方式保护水系统

免受潜在危害的措施（例如，修复水井井口或修复管道系统中的泄漏），也可能适合作为缓解措

施。另一个例子是，根据具体情况，农场可能会认为改变用水方式适合作为降低受管制农产品污

染风险的措施。 

41. 受管制农场如何判断其根据第 112.45 条实施的措施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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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管制农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验证其纠正措施与缓解措施的有效性。示例包括： 
• 如果农场根据第 112.45 条 (a)(1) 款或第 112.45 条 (b)(1)(i) 款采取涉及的相关措施，进行必要

的改动（例如，修复农场管道分配系统中的泄漏点以防止潜在污染源），则对农业用水系

统进行再次检查，以通过目视确认修复是否成功，可能就已足够。 

• 如果农场依据第 112.45 条 (b)(1)(iv) 款采取缓解措施，改变用水方式以降低受管制农产品受

到污染的可能性，那么在灌溉受管制农产品期间，农场可以定期监测系统，以确认所采用

的用水方式确实如预期那样减少了与农产品的接触。 

• 当农场根据第 112.45 条 (a)(2) 款和第 112.45 条 (b)(1)(v) 款对农业用水进行处理；根据第 
112.45 条 (b)(1)(ii) 款在最后一次直接接触受管制农产品的用水与采收之间设置时间间隔，

以便实现微生物自然衰减；或根据第 112.45 条 (b)(1)(iii) 款在采收与储存结束之间设置时间

间隔，和/或在采收期间或之后采取其他措施，以实现微生物的自然衰减和/或去除时，农

场必须保存科学有效的数据或信息，以支持采取这些措施（请参见第 112.50 条 (b)(8) 款和 

(10) 款）。 

• 农场可以选择对其用水进行检测，以帮助评估所实施的纠正措施或缓解措施的有效性。然

而，我们要强调的是，农场在就农业用水的安全使用做出决策时，不应仅依赖检测结果。 

如果农场确定其缓解措施未能有效降低已知或可合理预见对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的危害或

食品接触表面造成污染的可能性，则必须停止使用该农业用水，直到实施了足以降低此类污染风

险的缓解措施为止，且应符合第 112.41 条的要求（第 112.45 条 (b)(2) 款）。 

42. 在什么情况下，根据第 112.45 条 (a)(1) 款和 (b)(1)(i) 款分别作为纠正措施或缓解措施，对农

业用水系统进行必要改动可能是适当的？ 

根据第 112.45 条 (a)(1) 款采取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对受影响的农业用水系统进行再次检查并进行

必要改动），以及根据第 112.45 条 (b)(1)(i) 款采取措施（涉及对非芽菜类受管制农产品的采收前

农业用水进行必要改动，例如修复），通常在农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已知或可合理预见的潜

在危害源时更适用。然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例如，即使危害源不在农场的控制范围内，根据

具体情况，采取诸如修筑防护堤以减少径流、设置防风林带，或对井口进行维修等措施，可能适

合用于降低已知或可合理预见的危害进入农业用水系统的潜在风险。 

43. 根据第 112.45 条 (b)(1)(ii) 款作为缓解措施时，为确定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采收前农

业用水的最后一次直接施用与采收之间的时间间隔，必须参考哪些信息？ 

根据第 112.45 条 (b)(1)(ii) 款的规定，用于支持确定农业用水最后一次直接施用与受管制农产品采

收之间时间间隔的科学数据和信息，必须与农场的具体条件相关（例如，所在区域、农作物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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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并应以能够反映微生物消亡可能呈双相特征的方式进行描述（即短期快速消亡与长期缓慢

消亡）。根据第 112.43 条 (a) 款评估各项因素，例如，用水施用时间、环境条件和农作物特性，

将帮助农场确定相关条件，从而根据第 112.45 条 (b)(1)(ii) 款来确定最后一次直接用水与采收之间

的延长时间间隔。 

我们认为，用于支持针对 2015 年农产品安全最终规则所制定的采收前时间间隔方法的科学数据

和信息，可作为农场根据第 112.45 条 (b)(1)(ii) 款使用的充分支持性科学数据和信息的示例。因

此，如果农场不对采收前农业用水进行检测，但选择通过延长最后一次直接用水与采收之间的时

间间隔作为适当的缓解措施，则农场可以根据支持 2015 年农产品安全最终规则中该方法的数据，

将时间间隔延长至至少 4 天。如果农场对采收前农业用水进行检测，并将最后一次直接用水与采

收之间的时间间隔作为缓解措施延长，则农场可以选择使用每日 0.5 对数级的微生物灭活速率，

即使最后一次直接用水与采收之间的时间可能少于 4 天，也可以达到计算得出的对数级减少量，

从而满足农场根据第 112.43 条 (d)(3) 款制定的标准。 

然而，在采用其中一种方法之前，农场应考虑 2015 年农产品安全最终规则中被评估用于支持采

收前微生物灭活的研究是否反映了与农场相关的实际条件。如果农场拥有科学有效的数据或信

息，能够支持使用更能反映其特定条件的延长时间间隔，则农场必须在根据第 112.45 条 (b)(1)(ii) 

款确定适当时间间隔时使用该信息。 

44. 根据第 112.45 条 (b)(1)(iii)款的规定，针对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有哪些信息类型可

以作为确定采收与储存结束之间时间间隔和/或在采收期间或采收后采取其他活动作为采

收前农业用水缓解措施的参考依据的示例？ 

 

根据第 112.45 条 (b)(1)(iii) 款的规定，将延长采收与储存结束之间时间间隔和/或开展其他采收后

活动作为缓解措施的受管制农场，必须依据科学有效的数据和信息，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例

如，考虑农产品特性、储存时间和条件和/或其他相关生产操作），制定相应操作参数。 

例如，根据第 112.45 条 (b)(1)(iii) 款将商业化水洗作为缓解措施的农场，必须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适

当实施该措施。将商业化水洗作为缓解措施的适用性可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所清洗的

受管制农产品的特性（例如，农产品特性可能会使潜在污染物难以被去除）；商业化水洗的方法

（例如，单程流动系统相对于循环水系统）；以及农场为降低农业用水成为受管制农产品潜在污

染源或传播途径而实施的任何监测或管理措施（例如，第 112.44 条 (d) 款规定的措施）。 

45. 在什么情况下，根据第 112.45 条 (b)(1)(iv) 款的规定，将改变用水方式作为受管制农产品

（芽菜除外）采收前农业用水的缓解措施是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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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 112.43 条 (b)(1)(iv) 款的规定，将改变用水方式作为缓解措施的适用性取决于多个因素，包

括用水方式、农作物特性（例如，可采收部分是否靠近、接触或生长在地面上）以及农场可能实

施的任何相关管理措施。例如，对于根茎类农作物，改变用水方式可能并不适合作为缓解措施，

因为在保证农作物获得生长和存活所需水分的同时，很难有效减少农业用水与可采收部分农作物

的接触。然而，对于非根茎类农作物，如果改变用水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可采收部分与水的

直接接触，则该措施可作为第 112.45 条 (b) 款规定的有效缓解措施。例如，将某些树上果实（如

柑橘）的灌溉方式从高架喷灌改为微喷灌，或将某些靠近地面生长的受管制农作物（如甜椒）的

灌溉方式从微喷灌改为滴灌，这样可能会根据第 112.45 条 (b)(1)(iv) 款的规定减少受管制农作物受

到污染的可能性。此外，某些情况下，多种措施的组合——例如，塑料地膜覆盖与改变用水方式

的同步实施——可以共同构成符合第 112.45 条 (b)(1)(iv) 款规定的有效减缓措施。 

46. 根据第 112.45 条的规定，受管制农场是否必须将采收前农业用水的处理作为纠正措施或缓

解措施？ 

受管制农场并未被要求对其农业用水进行处理。相反，农场可根据自身具体的操作和条件考虑

多种选择，而对用水进行处理仅是其中一种选择。 

农业用水的处理 

47. 如果受管制农场对农业用水进行处理，是否必须采用化学处理方式？ 

不。如果受管制农场对农业用水进行处理，第 112.46 条允许采用非化学方法进行处理。例如，只

要方法能够有效保证水在预期用途下的安全性和卫生质量，和/或符合第 112.44 条 (a) 款规定的微

生物质量标准（如适用），就可以采用对农业用水的物理处理（包括使用杀虫剂装置）或任何其

他适当的处理方法（第 112.46 条 (a) 款）。 

关于化学处理，我们还注意到，与所有注册农药产品相同，抗微生物产品的注册是专门针对其在

注册过程中所评估的用途，因此这些产品仅可依法用于其注册的指定用途。例如，在环保署 

(EPA)注册为杀菌剂的抗微生物产品中，某些注册的抗微生物产品可用于处理灌溉水系统或灌溉

池塘，以控制细菌和藻类的生长。然而，由于 EPA 并未授权这些抗微生物产品可以用于控制人类

病原体或指标生物，因此不得将其用于处理灌溉用水来满足子部分 E 中的相关要求。 

48. 根据第 112.46 条 (c) 款，农业用水处理的有效监测计划有怎样的示例可供参考？ 

如果受管制农场对农业用水进行处理，则根据第 112.46 条 (c) 款的要求，受管制农场必须采用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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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方法和频率对处理过程进行监测，以确保处理后的用水在其预期用途下始终安全且符合卫生

标准，并在适用情况下，还需符合第 112.44 条 (a) 款规定的微生物质量标准。 

使用化学处理方法的有效监测计划的示例包括测定活性成分的水平，以及可能影响其活性的因 

素，例如， pH 值、温度和接触时间。例如，对于在采收后清洗中使用次氯酸盐处理的水，充分

的监测至少应包括监测活性抗微生物成分（游离有效氯）的浓度和 pH 值，因为已知次氯酸盐的

活性会受到有机物质（如土壤、植物残渣）以及pH 值超出其有效范围（pH 6.0–7.5）的影响而

降低。必须根据需要调整活性消毒剂的浓度和 pH 值，同时考虑水质的变化，以保持处理的有效 

性。此外，农场监测农业用水处理的频率必须足够，以确保适当处理的条件能够持续得到满足，

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从而使用水在其预期用途下安全且符合卫生标准，和/或在适用情况下符合

第 112.44 条 (a) 款规定的微生物质量标准。 
 

谁可以进行检测 

49. 如果受管制农场使用的水源已有公开数据，农场在针对子部分 E 的目的对农业用水进行检

测时，是否可以使用这些数据？ 

第 112.47 条 (a) 款规定，关于第 112.43 条 (c)(4)(ii) 款和第 112.44 条涉及的农业用水检测要求，可以

通过使用以下检测结果来满足：由受管制农场自身或代表农场的个人或实体获得的检测结果；或

者由第三方收集的数据，前提是第三方采样能够充分代表农场的农业用水来源，并且符合所有其

他适用的要求。因此如果根据第 112.43 条 (c)(4)(ii) 款对采收前农业用水进行检测的受管制农场使

用第三方收集的数据，则该数据必须反映在受管制农场生长季前或期间进行的采样，并且必须能

够代表农场用于种植受管制农产品（芽菜除外）的用水（第 112.43 条 (d)(1) 款）。 
 

检测方法 

50. 如果受管制农场为了子部分 E 的目的对农业用水进行检测，必须使用哪些检测方法？ 

如果对农业用水进行通用型大肠杆菌检测，受管制农场必须使用 EPA 的「方法 1603：水体中大肠

杆菌的膜过滤检测法——采用改良膜-热耐受性大肠杆菌琼脂培养基 (Modified mTEC)」（2009 

年 12月）（第 112.151 条 (a) 款）；或者，使用在准确性、精密性和敏感性方面至少与方法 1603 

等效的科学有效方法（第 112.151 条 (b)(1) 款）。我们已在网站上提供了一份符合第 112.151 条 

(b)(1) 款要求的检测方法清单，网址为：农业用水等效检测方法——农产品安全规则 (21 CFR 

112)。 

https://www.fda.gov/food/laboratory-methods-food/equivalent-testing-methodology-agricultural-water-produce-safety-rule-21-cfr-112
https://www.fda.gov/food/laboratory-methods-food/equivalent-testing-methodology-agricultural-water-produce-safety-rule-21-cfr-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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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根据第 112.43 条 (d) 款对采收前农业用水进行任何其他粪便污染指标、指标生物或其他分析

物的检测，农场必须使用科学有效的方法（第 112.151 条 (b)(2) 款）。 

 

农业用水记录 

51. 现有的农业用水相关记录，例如受管制农场为符合第三方食品安全标准而保存的记录， 

是否可以用于满足子部分 E 中的农业用水记录要求？ 

根据第 112.163 条 (a) 款的规定，如果现有记录包含所有要求的信息并满足相关要求，受管制农场无

需重复保存任何现有记录，包括农业用水相关记录。同样地，如果农场的记录包含部分但不完整的

所需信息，第 112.163 条 (b) 款赋予了农场灵活性，可以将任何额外要求的信息单独保存，或与现

有记录合并保存。因此，农场在记录保存方式上具有灵活性，只要满足所有相关要求即可。 

52. 根据第 112.42 条 (a) 款规定的农业用水系统检查相关记录，是否可以用于满足第 112.43 

条规定的采收前农业用水评估的记录要求？ 

受管制农场根据第 112.50 条 (b)(1) 款进行的农业用水系统检查记录，可能不足以完全满足第 

112.50 条 (b)(2) 款关于保存书面农业用水评估记录的要求，因为第 112.43 条对农业用水评估的要

求，需要考虑的因素范围要比第 112.42 条 (a) 款下水系统检查所考虑的因素更广。另请参见问题 

13。 

53. 根据第 112.50 条的规定，受管制农场是否必须使用同行评审期刊文章作为「科学有效的数

据或信息」，以支持子部分 E 中的各项要求？ 

我们使用「科学有效」一词来表示一种基于科学信息、数据或结果的方法，例如，这些信息或结

果发表在科学期刊、参考文献、教科书或专有研究中。使用同行评审文献只是我们所说的「科学

有效」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我们仍然认为同行评审文献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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